臺南市立壘球場場地使用暫行規定

第一條：
申請使用台南市立壘球場場地（以下簡稱本場地）者，應於十五日前向臺南市立體育場（以下簡稱本場）申請。

第二條：
申請使用本場地以四小時一各單位，其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三條：
使用本場地每次以一個月為限，如有繼續使用必要者，應重新申請繳費。

第四條：
本場地每日開放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夜間為下午六時三十分至十時三十分，使用者應依規定於活動時間範圍內使用。

第五條：
凡使用本場地且有佈置必要者，應先徵得本場同意，並於用畢後恢復原狀，否則得逕予代理清理，其費用由保證金內扣除。

第六條：
使用期間使用者應負責場地內外之秩序，並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

第七條：
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壘球運動，得優先使用本場地。

第八條：
使用本場地時，引起之糾紛及違法等事件，應由使用單位或個人自行負責處理。

第九條：
申請使用如有中止使用或改期使用場地時應於原訂使用日期結束二日內前辦理改期，逾期不受理，非可歸責於申請者之事由，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場有權中止使用，申請使用單位不得異議：

（一） 活動項目有違背國家及政府相關法令經制止，不停止使用者。場地有重要用途時。

（二） 本場認定天候不良或設備設施損毀有礙安全不適繼續使用時或其他重大事故、違反規定、足以損害生命安全時。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場拒絕其入場。

（一） 有法定傳染病者。

（二） 精神病、心臟病者。

（三） 其他有危害場內秩序及風化者。

（四） 變相辦理與運動無關之活動。

第十二條：
本場地設施設備及器材僅球場內使用，不得攜出場外，如有損壞時應照價賠償。

第十三條：
未經許可擅自潛入球場時，一經發覺報送警察機關法辦。

第十四條：
本場地不准設攤位，並嚴禁攜帶寵物或危險物品進入，場地內不得穿拖鞋、釘鞋、赤膊、赤腳、吸煙、酒類進入。

第十五條：
本場地嚴禁各種車輛進入。

第十六條：
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臺南市立壘球場暫行場地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表
	項目
	類別
	金額（新台幣）
	備註

	保證金
	
	二千元
	場地使用檢查完畢後無息退還

	日間
	假日
	二千元
	

	
	非假日
	一千元
	

	夜間
	
	三千元
	

	清潔費
	假日
	一千元
	*清潔費係指借用單位於場地歸還時，經檢查未自行完成清潔整理者，該清潔費將自保證金扣除。

	
	非假日
	五百元
	


